
 

71 

 

前言  

工 兵 部 隊 戰 時 的 任 務 為

「 提 高 我 軍 戰 力 」、「 削 弱 敵 軍

戰力」、「促進我軍機動」、「阻礙

敵軍機動」及「勤務支援」等五

大項，為達最佳作業效力，需仰

賴 各 式 工 兵 裝 備 運 用 ， 惟 大 多

數 工 兵 裝 備 維 修 採 商 維 方 式 執

行 ， 然 戰 時 維 持 工 兵 裝 備 之 妥

善 十 分 重 要 。 誠 如 陸 軍 後 勤 要

綱所述，建軍就是建立戰力，用

兵 即 為 運 用 戰 力 ； 而 後 勤 則 為

建立戰力、支援作戰之重要因  

 

素；1 針對戰時委商維修作法實

施研究，藉現行相關計畫程序、

裝 備 委 商 保 修 合 約 及 期 刊 文 獻

等 資 料 並 提 出 建 議 事 項 ， 期 能

提升工兵部隊戰時支援能量。  

 

戰時委商維修作法概述  

本 軍 現 行 工 兵 裝 備 商 維 修

制 度 ， 乃 由 一 合 約 商 針 對 某 項

工兵機械，如 329DL 挖土機、

G710 平路機、W1102D 震盪式

壓路機 …等 42 項 (如表 1)機械

實施委商維修，針對裝備維 (保 )

王貴鈴少校  

工兵裝備戰時委商維修作法之研究  

提要  

一、工兵裝 備 透 過 委 商 維 修 方 式 ， 不 但 能 使 部 隊 獲 得 完 善 的

後 勤 支 援，亦 可 減 少 人 力 及 預 算 上 的 消 耗，但 對 於 委 商

維 修 的 過 度 依 賴，反 而 降 低 軍 方 後 勤 人 員 於 戰 時 對 裝 備

的 修 護 能 力 及 專 業 素 質，因 此，改 善 現 行 委 商 維 修 作 法

有 其 必 要 性 。  

二、我國 長達 五 十年以上 無戰 爭 經驗，而 商維 裝 備在戰時 維修

作法，逐漸被各層級所忽略，若能由現行作法及動員政策，

整理出 相關戰 時 委商裝 備作法 ， 並研究 相關作 法 可行性 及

窒礙問 題，可 使 戰時， 有一套 完 整的保 修系統 可 支持作 戰

任務遂行。  

 

關鍵字：工兵裝備、委商維修、合約  

1  國 防 部 參 謀 本 部 後 勤 參 謀 次 長 室 ，《 陸 軍 後 勤 要 綱 》 (國 防 部 ， 民 國 1 0 4 年 11 月
1 9 日 )， 頁 1 - 1 7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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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 戰 時 委 商 作 業 規 定 及 動 員 作

法實施概述。  

一、戰時委商作業規定  

依 據 目 前 現 行 (履 約 期 限 至

112 年 )之工兵裝備委商維修合

約，2 其執行方式由陸軍後勤指

揮 部 委 由 兵 整 中 心 執 行 招 標 作

業，其中契約條款均依據「國防

部 內 購 勞 務 採 購 契 約 通 用 條

款」，並依據陸軍保修需求，訂

定「契約附加條款」，以下列舉

提 及 戰 爭 時 期 作 法 之 條 款 ( 如

表 2)共計 3 條，以供參考。  

依 國 防 部 內 購 勞 務 採 購 契

約通用條款，「機關 及廠商因下

列 天 災 或 事 變 等 不 可 抗 力 或 不

可 歸 責 於 契 約 當 事 人 之 事 由 ，

未 能 依 約 定 時 限 完 成 履 約 或 改

正者，廠商應依第 7 條第 4 款

規定辦理；不能 履約者，得免除

2  陸 軍 後 勤 指 揮 部 陸 通 裝 備 委 商 合 約 ， h t t p s : / / w w w. a l c . a r m y. m i l . t w / F r o n t U s e r /  

D e f a u l t， 檢 索 日 期 ： 西 元 2 0 2 3 年 1 月 6 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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契 約 責 任 ， 且 機 關 亦 免 為 對 待

給付」，其中包含戰爭、封鎖、

革命、叛亂、內 亂、暴動或動員。

故 合 約 廠 商 可 因 戰 爭 不 履 行 契

約，且不用負相關違約罰則。  

 

依 工 兵 裝 備 委 商 保 修 契 約

附 加 條 款 「 國 軍 投 入 各 項 救 災

任 務 或 執 行 各 項 重 大 戰 演 訓 或

戰 亂 時 ， 於 車 輛 載 具 可 抵 達 之

受 災 區 域 或 演 訓 或 戰 亂 地 點 ，

預 算 管 制 單 位 應 即 刻 通 知 地 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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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保廠 (或保修連 )及乙方，並協

調會合時間及地點，以『會同作

業』方式執行裝備鑑定、勘估、

維 修 及 檢 驗 並 完 成 相 關 簽 證 作

業，乙方應配合使用單位需求，

先 期 完 成 人 員 編 組 及 裝 備 整

備 ， 並 於 使 用 單 位 管 制 時 間 內

到 達 協 調 地 點 會 合 ， 共 同 執 行

相 關 作 業 ， 若 裝 備 現 地 屬 車 輛

無法到達區域 (需空投、吊掛者 )

由 使 用 單 位 初 步 檢 視 及 詳 實 紀

錄 裝 備 故 障 發 生 狀 況 ， 並 通 知

地 區 聯 保 廠 (或 保 修 連 )及 乙 方

先 期 完 成 前 支 作 業 整 備 ； 如 需

搭 乘 直 升 機 前 往 搶 修 ， 則 統 一

彙 報 陸 軍 司 令 部 協 助 辦 理 搭 機

事宜。」，其中 廠商須依據契約

附 加 條 款 ， 於 戰 爭 時 期 提 供 裝

備維修服務。  

然 國 防 部 內 購 勞 務 採 購 契

約 通 用 條 款 及 工 兵 裝 備 委 商 保

修 契 約 附 加 條 款 ， 兩 項 契 約 條

款 並 不 相 同 ， 則 依 據 國 防 部 內

購勞務 採 購 契 約 通 用 條 款 中 契

約 規 定 優 先 次 序，以 工 兵 裝 備

委 商 保 修 契 約 附 加 條 款 為 主 ，

故 於 戰 時 委 商 維 修 合 約 廠 商 ，

有 其 履 行 合 約 之 義 務 ，而 未 納

入 國 防 部 陸 軍 後 勤 指 揮 部 所

簽 訂 合 約 之 商 維 裝 備，則 以 各

預 算 管 制 單 位 (軍 團 )統 一 招 商

採購。  

二、現行動員政策及作法  

我 國 軍 事 動 員 制 度 區 分 為

「 軍 隊 動 員 」 與 「 軍 需 工 業 動

員」，3 軍事動員乃將軍事力量，

由 平 時 狀 態 轉 換 為 戰 時 或 非 常

時 期 狀 態 ， 使 戰 力 作 最 有 效 之

發 揮 ， 以 贏 得 戰 爭 或 敉 平 非 常

事變。 4「軍隊動員」與「軍需

工業動員」，概述如下：  

(一 )軍隊動員  

軍 隊 動 員 即 將 軍 隊 由

平 時 狀 態 轉 移 為 戰 時 狀 態 ，

包 括 軍 事 服 役 人 員 之 充 足

或 擴 編 ， 補 給 品 之 充 實 與 儲

備 及 戰 費 之 支 應 ， 使 軍 隊 能

遂 行 作 戰 任 務 。 5  

動 員 類 別 以 學 理 因 素 劃

分，應分為「人力」、「物力」2

項；依動員幅度劃分，分為「全

國動員」、「局部動員」2 項，又

依施政實務範圍劃分，分為「精

神動員」、「人力動員」、「物力動

員」、「財力動員」、「科技動員」

5 項，依內容區 分「行政動員」、

「軍事動員」2 項，按頻率區分

為「一次動員」、「逐次動員」2

種，依時機區分可分為「應急動

3  國 軍 法 學 雲 端 資 料 庫 ，《 全 民 防 衛 動 員 準 備 法 》 ( 民 國 9 0 年 11 月 1 4 日 ) ，
h t t p s : / / l e g a l d a t a . m i l . t w / F L AW / F L AW D AT 0 1 ， 檢 索 日 期 ： 西 元 2 0 2 1 年 9 月 。  

4  國 防 部 後 備 司 令 部 動 員 管 理 處 ，《 國 軍 軍 隊 動 員 要 綱 》 (國 防 部 後 備 司 令 部 ， 民
國 9 5 年 11 月 2 日 )， 頁 1 - 1 0。  

5  同 註 4， 頁 1 - 1 0。  



 

75 

員」、「戰前動員」、「戰時動員」

等 3 項；近世紀以來，心理戰

與 思 想 戰 對 人 員 心 理 精 神 ， 產

生 強 烈 感 應 作 用 ， 而 國 家 財 經

交 通 事 業 之 運 作 ， 直 接 影 響 國

力 之 消 長 及 戰 爭 之 勝 負 ， 故 研

究 動 員 內 涵 要 素 ， 宜 施 政 實 務

劃分與研析之 6。  

軍 隊 動 員 之 目 的 在 加 強

戰 備 、 充 實 戰 力 ， 補 充 部 隊 人

力、裝備及擴編所需後續戰力，

本 文 僅 針 對 人 力 動 員 與 物 力 動

員兩方面實施探討。  

1.人力動員 7：係依據兵役

法、兵役施行法、召集規則等國

軍 軍 隊 動 員 作 業 規 定 以 及 國 防

部年度軍隊動員計畫，按照「營

區動員」、「貫徹後退先用」、「要

員 固 定 編 組 」、「 縮 短 動 員 時

程」、「擴大地區選員」、「運用資

訊 作 業 」 等 原 則 ， 依 「 編 實 動

員」、「擴編動員」、「戰耗補充」、

「臨時編成」等方式，實施「動

員召集」、「臨時召集」、「教育召

集」、「勤務召集」、「點閱召集」

等 動 員 作 業 ， 以 保 持 後 備 軍 人

之 戰 鬥 技 能 並 適 應 動 員 戰 備 之

需求。  

2.物力動員 8：物力動員之

目 的 在 因 應 戰 備 整 備 的 需 要 ，

平 時 加 強 各 類 補 給 品 籌 補 與 物

力 調 查 ， 期 能 於 戰 時 或 執 行 緊

急 任 務 需 要 ， 無 法 依 正 常 方 式

或 緊 急 採 購 獲 得 作 戰 所 需 軍 品

時 ， 經 由 徵 購 徵 用 管 道 取 得 所

需 物 資 ， 以 達 增 強 持 續 戰 力 之

目的。因此，物 力動員乃軍隊動

員 工 作 中 非 常 重 要 的 一 環 ， 由

於物力動員包括「重要物資」、

「固定設施」、「 輸具 (車輛、工

程重機械、船舶 及航空器 )」等

三 大 類 型 ， 動 員 的 相 關 項 目 非

常繁多 (包括天然資源、機器生

產 設 備 、 生 產 材 料 與 成 品 、 土

地、建物、地上 與地下設施等 )、

動 員 業 務 也 非 常 複 雜 ( 包 括 物

資調查、儲備、管制分發、配給

配售、徵購徵用、物價管制等 )，

又需與精神、人 力、財經、交通

等 業 務 相 互 配 合 ， 須 在 平 時 詳

加 計 畫 ， 運 用 各 種 方 法 與 行 政

體 系 密 切 配 合 ， 確 保 戰 時 軍 需

供 應 無 缺 。 但 是 物 力 動 員 工 作

之 執 行 ， 必 定 涉 及 政 府 各 部 會

之 權 責 ， 更 動 輒 關 係 國 民 的 利

益 ， 絕 非 任 何 一 個 單 位 所 能 綜

攬完成，目前由國防部「 國防部

全 民 防 衛 動 員 署 後 備 指 揮 部 」

協 調 經 濟 部 ， 以 綜 合 協 調 的 方

式 ， 配 合 各 軍 政 機 關 就 其 主 管

6  同 註 4， 頁 1 - 2 ~ 1 - 3。  
7  同 註 4， 頁 1 - 1 0 ~ 1 - 3 1  
8  同 註 4， 頁 1 - 1 0 ~ 1 - 3 1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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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工合作，俾使 物資積蓄、生產

能 量 與 軍 隊 動 員 工 作 相 銜 接 ，

確 達 成 動 員 民 間 物 力 支 援 作 戰

之目的。  

(二 )軍需工業動員 9  

所謂「軍需工業動員」係

因應軍事動員需要，依「結合經

濟 建 設 、 培 養 動 員 潛 力 」 之 原

則，對鋼鐵、銅、鋁、造船、機

械、電機、汽車、通信電子、食

品、水泥、化工原料、橡膠、塑

膠 製 品 及 重 要 民 生 用 品 等 工 業

進 行 調 查 與 規 劃 ， 以 厚 植 工 業

動員潛能。國防部亦已結合軍、

公、民營之生產事業機構，建立

軍 需 工 業 動 員 生 產 體 系 ， 完 成

各 項 動 員 生 產 準 備 ， 並 視 需 要

選 定 工 廠 ， 簽 訂 戰 時 生 產 轉 換

契約，訂定生產作業的規範。  

綜 上 所 述 ， 軍 事 動 員 為 達

成 動 員 實 施 階 段 能 迅 速 成 軍 ，

並 有 效 支 援 防 衛 作 戰 之 方 法 ；

由 軍 隊 動 員 之 人 力 及 物 力 動

員 ， 可 迅 速 缺 員 補 實 及 缺 裝 補

實 恢 復 立 即 作 戰 能 力 ， 另 藉 由

軍 需 工 業 動 員 ， 配 合 經 濟 部 選

定 相 關 重 要 工 業 工 廠 造 冊 管

制，完備戰時轉換契約  

 

 

現行作法窒礙分析  

一、現行作法窒礙分析  

就 工 兵 重 機 械 而 言 ， 其 各

機 械 種 類 廠 牌 和 機 型 較 為 一

致 ， 因 此 在 裝 備 的 保 養 維 修 上

較為簡化，製造國多為「美規」，

與 一 般 民 間 所 用 的 建 築 機 械 多

為「日規」大不相同，國內僅有

少 數 幾 家 代 理 商 ， 故 在 零 件 取

得 、 委 外 承 包 廠 商 之 選 擇 及 技

術 人 力 方 面 均 受 到 限 制 ； 且 其

他 機 械 保 養 廠 若 欲 承 包 本 軍 工

兵 重 機 械 維 修 ， 仍 受 限 於 該 代

理商的零件供應。  

然 審 視 各 項 工 兵 重 機 械 合

約 內 容 ， 並 無 要 求 合 約 廠 商 對

於 各 項 料 件 實 施 戰 備 庫 儲 ， 若

遇 緊 急 之 零 附 件 需 求 ( 如 戰 備

演訓、災防搶救及戰爭等 )，恐

造 成 供 應 不 及 ， 無 法 及 時 恢 復

裝備作業能量，延誤戰機。  

二、維修人力之素質分析  

依 據 國 軍 地 面 通 用 裝 備 保

修 作 業 指 導 執 行 原 則 ， 地 面 裝

備 維 保 係 依 據 軍 維 能 量 、 維 修

成本效益、裝備 全壽期管理、戰

備 時 效 及 機 敏 性 等 因 素 ， 同 時

兼 顧 國 防 資 源 釋 商 政 策 ， 採 軍

維 、 商 維 及 軍 商 併 維 等 三 種 方

式 1 0 實施 (定義詳述如表 3 )，陸

9  同 註 4， 頁 1 - 11 ~ 1 - 1 3。  
1 0  國 防 部，《 國 軍 地 面 通 用 裝 備 保 修 作 業 指 導 》(民 國 9 0 年 11 月 1 4 日 )，頁 保 1 - 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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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 商 維 工 兵 裝 備 保 修 作 業 ， 考

量 民 間 已 具 備 工 程 重 機 械 相 關

維 修 能 量 ， 而 又 能 節 省 技 勤 人

力 ， 僅 需 單 位 段 人 員 執 行 定 期

保養。  

陸 軍 工 兵 部 隊 對 於 商 維 工

兵 裝 備 維 修 能 量 ， 商 維 裝 備 各

項合約廠商維修人力 (如表 4)，

一 項 工 兵 裝 備 分 配 到 的 人 員 大

多 為 十 人 左 右 ， 且 常 有 同 一 家

廠商，同一組維修人員，故在支

援 國 軍 各 戰 區 之 維 修 需 求 上 ，

應提升其後勤支援能量。  

三、保修合約之內容分析  

經 審 視 契 約 ， 可 知 我 軍 採

購 單 位 對 於 契 約 條 款 方 面 ， 戰

時 裝 備 維 修 部 分 ， 於 國 防 部 內

購 勞 務 採 購 契 約 通 用 條 款 中 ，

提 及 合 約 廠 商 因 天 災 或 戰 亂 因

素，未能履行維修義務，可免除

相 關 責 任 ， 然 契 約 附 加 條 款

中，卻 提 及 國 軍 投 入 各 項 救 災

任 務 或 執 行 各 項 重 大 戰 演 訓

或 戰 亂 時，廠 商 須 配 合 單 位 實

施 履 約，雖 於 國 防 部 內 購 勞 務

採 購 契 約 通 用 條 款 中 提 及 契

約 優 先 順序，依 附加條款為主，

故 於 戰 時 合 約 廠 商 應 履 行 相 關

合約事項。  

合 約 中 雖 有 相 應 之 戰 時

維 修 程 序 可 供 依 循，但 未 確 實

述 明 其 詳 細 作 法，且 未 與 軍 事

動 員 作 法 相 結 合，得 出 該 項 條

款 可 行 性 不 足 ，恐 於 戰 時 委 商

維 修 裝 備 需 求 產 生 時，軍 方 及

合 約 廠 商 無 法 有 效 配 合 之 情

事 發 生 。  

對 於 民 間 利 益 團 體 ( 廠

商 )而 言 ， 利 益 考 量 凌 駕 於 一

切 之 上，其 目 標 就 是 獲 取 更 多

利 潤，而 不 是 不 計 成 本 的 對 國

軍 裝 備 執 行 各 項 後 勤 支 援，倘

若 發 生 戰 事，合 約 廠 商 基 於 本

身 利 益 考 量，或 是 因 戰 事 導 致

合 約 廠 商 支 援 能 力 喪 失，將 間

接 瓦 解 軍 方 的 委 商 裝 備 後 勤

支 援 體 系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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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事項  

綜 合 上 述 分 析 ， 提 列 以 下

幾點建議：  

一、增加修護零附件戰備存量  

依 國 軍 零 附 件 籌 補 作 業 指

導 ， 戰 備 存 量 為 於 戰 備 狀 況 提

升 時 ， 為 立 即 提 升 及 維 持 裝 備

妥善，所預先準備之裝備料件、

物 料 與 補 給 品 ， 該 軍 品 無 法 立

即獲得，或無法再獲得之品項；

而 軍 種 依 用 兵 時 數 、 裝 備 使 用

壽 限 ， 結 合 作 業 及 安 全 存 量 檢

討 原 則 與 預 算 編 製 期 程 ， 於 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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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年度前 18 個月 (每年 6 月底

前 )完成戰備存量需求檢討，並

簽 奉 各 軍 司 令 部 參 謀 長 (含 )以

上核定後，律定需求優先等級，

納 入 目 標 年 度 預 算 編 列 ， 而 預

算 編 列 應 先 滿 足 作 業 維 持 ， 再

視 預 算 裕 度 ， 採 購 安 全 作 業 存

量 ， 不 足 部 分 逐 前 分 批 採 購 管

制 籌 補 ， 其 中 不 納 入 戰 時 不 具

可 立 即 維 修 效 益 之 修 護 零 附

件、總成 (如車輛傳動軸、發動

機 本 體 等 ) ， 依 其 作 業 指 導 原

則 ， 將 商 維 裝 備 修 護 零 附 件 需

求 納 入 戰 備 存 量 檢 討 ， 廠 商 提

供 修 護 零 附 件 分 為 定 更 件 、 定

檢 件 及 可 修 件 三 類 ， 可 修 件 因

多 為 不 具 立 即 維 修 效 益 之 修 護

零 附 件 ， 故 建 議 不 納 入 戰 備 存

量檢討，若戰時因任務需求，直

接 以 軍 事 動 員 方 式 實 施 動 員 ，

以利提升作戰時效。  

二、強化三五級技勤人員能量  

在 修 護 業 務 方 面 ， 雖 然 與

合 約 廠 商 應 維 持 一 定 合 約 量 ，

有 其 必 要 性 ， 但 國 軍 保 修 人 員

的 維 修 能 力 ， 亦 必 須 能 滿 足 平

時 戰 備 演 訓 及 戰 時 驟 增 的 維

保、修護需求，廠商無法獨力完

成所有修護任務，且 作戰時，合

約 廠 商 在 戰 場 上 亦 可 能 有 傷

亡 ， 期 望 廠 商 能 比 照 國 軍 戮 力

達成任務，履行 其合約義務，仍

有待商榷。  

因 合 約 廠 商 的 維 修 人 員 長

期 從 事 相 關 的 保 養 維 修 工 作 ，

具 專 業 技 術 較 為 專 精 及 熟 練 ，

為 避 免 國 軍 裝 備 各 項 技 術 長 期

把 持 於 委 外 廠 商 手 上 ， 造 成 我

保 修 能 量 萎 縮 ， 可 於 合 約 內 增

訂 各 項 裝 備 合 約 廠 商 ， 對 於 其

裝 備 維 修 技 術 開 課 實 施 訓 練 ，

並 要 求 廠 庫 單 位 派 遣 三 五 級 保

修 人 員 到 場 學 習 ， 逐 步 將 其 技

術 做 轉 移 ， 使 其 強 化 我 軍 後 勤

能 量 ； 另 於 合 約 內 要 求 戰 時 廠

商 維 修 技 術 人 員 ， 需 依 各 作 戰

區 納 入 動 員 實 施 階 段 生 產 轉 換

契 約 及 訂 定 作 業 規 範 中 ， 以 利

戰時後勤維保能量不墜。  

三、增修合約內容  

國 軍 與 委 外 廠 商 最 主 要 的

依 據 即 是 合 約 ， 應 依 據 上 述 兩

點 建 議 事 項 ， 將 其 增 列 至 合 約

中 ， 並 要 求 廠 商 逐 步 完 成 各 項

技 術 轉 移 ， 協 助 各 裝 備 訓 練 中

心 辦 理 各 項 保 修 人 員 培 養 課

程，朝向「民間廠商能做到的，

本 軍 廠 庫 也 能 做 到 」 的 方 向 前

進，以下依「增加修護零附件戰

備存量」及「強化三 五級技勤人

員能量」兩大方向，列出建議增

列於合約內容之項目。  

(一 )增加修護零附件戰備存量  

1 . 乙 方 於 簽 約 日 之 次 日

起，得依提供 (使用 )之零件應屬

「 裝 備 原 廠 或 裝 備 原 系 統 製 造

商 或 裝 備 原 零 件 供 應 商 ( 前 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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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 貨 時 ， 檢 附 與 原 廠 具 有 相 關

聯性之商源證 明 文 件 )」符 合 安

全 品 質 及 性 能 規 格 要 求 之「 新

品 ( 必 須 為 各 執 行 年 度 前 一 年

1 月 份 以 後 出 廠 且 未 使 用 過 )」

零 件 執 行 備 料 。交 貨 時 應 依 甲

方 各 批 下 定 要 求 零 附 件 數 量

及 型 式 繳 交 ， 乙 方 不 得 於 履 約

期 間 內 任 意 變 更 零 附 件 型 式及

數量。  

2 .如 發 生 因 裝 備 機 具 商 源

不再製造、不再 營業、不再供應

或 拒 絕 供 應 而 無 法 獲 得 零 件 者

或下列情形者：  

(1) 契 約 原 標 示 之 廠 牌

或型號不再製造或供應者。  

(2) 契 約 原 標 示 之 分 包

廠商不再營業或拒絕供應者。  

(3) 因 不 可 抗 力 原 因 必

須更換者。  

(4) 較 契 約 原 標 示 者 更

優或對甲方更有利者。  

乙 方 得 述 明 理 由 ， 檢

附 規 格 、 功 能 、 效 益 及 價 格

比 較 表 ， 徵 得 甲 方 書 面 同 意

後 ， 以 其 他 規 格 、 功 能 及 效

益 相 同 或 較 優 者 代 之 。 但 不

得 據 以 增 加 契 約 價 金 。 其 因

而 減 省 乙 方 履 約 費 用 者 ， 契

約 價 金 應 比 照 降 低 。  

3 .乙 方 應 自 簽 約 日 之 次 日

起 90 日個日曆天後，由甲方代

理 人 需 求 始 可 項 乙 方 實 施 下

訂 ， 乙 方 應 將 採 購 標 的 送 達 交

貨地點 (台中烏日 )完成交貨，於

交貨前 3 個日曆天內以電傳或

書面通知預算管制單位接收。  

4 . 乙 方 接 到 甲 方 代 理 人

書 面 通 知 訂 購 之 次 日 起 1 5 日

曆 天 (含 )內 完 成 交 貨，並 運 交

指 定 地 點 完 成 交 貨，所 需 費 用

工 資 由 乙 方 負 擔，運 送 過 程 中

如 造 成 損 壞，乙 方 須 無 條 件 更

換 新 品 。  

(二 )強化三五級技勤人員能量  

1 .戰 時 乙 方 維 修 技 術 人

員 ， 需 納 入 動 員 實 施 階 段 生

產 轉 換 契 約 及 訂 定 作 業 規

範 中 ， 並 於 契 約 簽 訂 時 檢 附

相 關 資 料 。  

2 . 乙 方 需 於 簽 約 次 日 起

計，每 90 日曆天 (含 )於甲方指

定 場 所 ( 乙 方 得 提 出 於 自 身 維

修 場 所 之 維 修 場 所 基 本 資 料 )

實 施 履 約 ， 惟 需 甲 方 同 意 即

可 )，針對甲方 (含甲方代理人及

預 算 管 制 單 位 ) 派 遣 人 員 實 施

裝 備 維 修 技 術 指 導 課 程 ( 定 保

件項目表」、「可修件項目表」、

「 定 檢 件 項 目 表 」 執 行 案 內 課

程設計 )，乙方需於契約到期前

完 成 所 有 課 程 ， 乙 方 得 增 加 技

術 指 導 課 程 次 數 ， 於 每 次 課 程

結束後 30 日內，繳交課程簽到

簿 、 照 片 紀 實 及 人 員 簽 證 紀 錄

等 相 關 資 料 至 甲 方 ， 以 利 契 約

結案作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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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乙 方 履 約 時 ， 所 需 之 維

修工具、測試儀器，及裝備原始

電 子 故 障 碼 意 義 等 維 修 相 關 之

規 格 清 冊 ， 需 提 供 甲 方 代 理 人

參考運用。  

(三 )契約內各關係人釋義  

1 .甲方：陸軍司令部。  

2 .甲 方 代 理 人 ： 陸 軍 兵 工

發展整備中心 。  

3 .預 算 管 制 單 位 ： 陸 軍 兵

工 發 展 整 備 中 心 裝 配 翻 修 廠

(裝修廠 )工兵所、陸軍各地區支

援指揮部、聯兵旅級 (保修連 )。 

除 了 依 合 約 內 容 執 行

外 ， 必 須 考 量 戰 時 動 員 之 效

用 ， 避 免 委 外 廠 商 發 生 開 戰

即 開 跑 之 情 事 ， 平 時 要 多 與

委 外 廠 商 作 好 各 項 協 調 及 溝

通 工 作，掌 握 廠 商 動 態，俾 能

使 我 商 維 保 修 能 量 獲 得 最 大

之 效 果 。  

 

結語  

各 項 委 商 維 修 之 工 兵 裝 備

多 為 工 兵 部 隊 執 行 工 兵 專 業 任

務 之 裝 備 。 自 推 行 委 商 維 修 迄

今 ， 大 多 著 眼 於 平 時 裝 備 維 持

及 修 護 相 關 規 定 上 ， 雖 可 減 輕

部 隊 任 務 執 行 上 之 負 擔 ， 並 有

效 提 升 本 軍 裝 備 妥 善 率 ， 卻 造

成 部 隊 修 護 能 量 之 萎 縮 ， 尤 其



  

82 

在 戰 時 做 法 上 ， 更 能 突 顯 其 嚴

重性。  

依我國 2021 四年期國防總

檢 討 (QDR )， 組 建 軍 民 合 作 後

勤體系指導方針，「針對國軍裝

備 後 勤 為 保 工 作 ， 在 保 有 自 主

核 心 能 量 前 提 下 ， 運 用 國 內 資

源 ， 建 立 商 維 維 修 管 道 及 提 升

修護能量，確保裝備妥善 11」及

「 持 續 依 國 防 資 源 釋 商 政 策 ，

採 循 序 漸 進 方 式 推 動 委 商 作

業，檢討精進配討 措施，藉民間

資 源 擴 充 後 勤 能 量 ， 降 低 後 勤

建 置 成 本 ， 以 提 升 戰 時 後 勤 補

保體系運作效能 」之目標下，重

新檢視「修護零附件」、「三、五

級技勤能量 1 2」及「合約條款」

三 大 部 分 ， 做 好 各 項 裝 備 採 購

及維修契約訂定、管理及控制。 

最 後 ， 本 軍 應 依 部 隊 戰 時

需 求 及 現 行 動 員 作 法 ， 以 「 統

一」、「適切」、「重點」、「彈性」、

「簡單」、「簡約」及「安全」等

後 勤 作 業 基 本 原 則 ， 完 善 委 商

維 保 作 法 及 相 關 合 約 ， 並 保 有

本 軍 技 術 維 修 能 量 及 充 足 之 戰

備 修 護 零 附 件 存 量 ， 以 強 化 戰

時後勤補保體系運作效能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 1  中 華 民 國 11 0 年 《 四 年 期 國 防 總 檢 討 》 編 纂 委 員 會 ，《 中 華 民 國 11 0 年 《 四 年
期 國 防 總 檢 討 》》 (國 防 部 ， 民 國 11 0 年 0 3 月 )， 頁 2 1。  

1 2  同 註 11。  


